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現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一百零

二年十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由於近年大學評鑑制度及政府對大專校院經

費補助機制變更，故配合修正，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

次：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將「行政院主計處」修正為「行政院主計

總處」。（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為配合本部推動教育創新政策，就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

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給予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彈性。（修正條文第

六條） 

三、配合大學評鑑辦法之修正，大學、技專校院評鑑結果改採認可制，

並為因應制度轉銜期間不同評鑑結果呈現方式並存之態樣，於等第

制評鑑成績之後增列認可制評鑑結果。（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放寬學校得以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資格，並配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九條有關受評鑑學校辦理完善且績效卓著之定義及條件，修正相關

資格。（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明定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費基準分別依外國學生來臺

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定辦理。（修

正條文第十六條） 

六、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配合大學評鑑辦法及經費編列調整

修正。（修正第六條附表）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部應參酌學校

教學成本及受教者負擔

能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每年公布之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

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

工薪資年增率及其他相

關指標，核算每年學雜費

收費基準調整幅度（以下

簡稱基本調幅），逾百分

之二點五者，以百分之二

點五計，並公告之。 

      前項基本調幅，遇行

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時，本部應

另行核算，並公告之。 

第五條  本部應參酌學校

教學成本及受教者負擔

能力，依行政院主計處每

年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

配所得年增率、受雇員工

薪資年增率及其他相關

指標，核算每年學雜費收

費基準調整幅度（以下簡

稱基本調幅），逾百分之

二點五者，以百分之二點

五計，並公告之。 

前項基本調幅，遇行

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時，本部應

另行核算，並公告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爰將「行政院主計處」

修正為「行政院主計總

處」，爰修正第一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六條  學校審酌財務狀

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

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調

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報本

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

招生簡章中載明。但下列

各款情形依其規定辦理： 

一、學雜費收費基準未調

整者，學校應於公告

實施後，報本部備

查。 

二、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者，學校得依本部另

行核算之基本調幅調

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

公告實施，並報本部

第六條  學校審酌財務狀

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

成效，得於基本調幅內調

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報本

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

招生簡章中載明。但下列

各款情形依其規定辦理： 

一、學雜費收費基準未調

整者，學校應於公告

實施後，報本部備

查。 

二、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者，學校得依本部另

行核算之基本調幅調

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

公告實施，並報本部

一、為配合本部推動教育創

新政策，期透過國內大

學與外國大學合作方

式，設立實驗性質之學

位專班，協助大學發揮

優勢，與國際接軌競

爭。又因與外國大學合

作之學位專班常須引進

國外師資、具國際水準

課程等資源，因此給予

其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彈

性，更足達成辦學之功

效。爰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增列與國外大學合

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

學位專班，得由學校自

行調整其學雜費收費基



備查。 

三、大學碩士班、博士

班、進修學士班、二

年制在職專班、國內

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

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

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

基準，由學校調整後

報本部備查。 

      前項學校財務狀

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

成效之審酌基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

準表（附表一）之規定辦

理。 

備查。 

三、大學碩士班、博士

班、進修學士班、二

年制在職專班學雜費

收費基準，由學校調

整後報本部備查。 

      前項學校財務狀

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

成效之審酌基準，依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

準表（附表一）之規定辦

理。 

準之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八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表及前條規定，並具有完

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

整支用計畫，經本部核准

後，其全校學雜費收費基

準調整幅度上限得放寬

為基本調幅之一點五倍。 

      前項學校未具有完

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

整支用計畫，而其學院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經大

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或

經技專校院專業類受評

系、所、學位學程成績均

達一等或通過者，該學院

學雜費收費基準得依前

項規定調整。但學校應於

本部核准調整後，就該學

院訂定完善助學計畫，並

報本部備查。 

第八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表及前條規定，並具有完

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

整支用計畫，經本部核准

後，其全校學雜費收費基

準調整幅度上限得放寬

為基本調幅之一點五倍。 

      前項學校未具有完

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

整支用計畫，而其學院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經大

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或

經技專校院專業類受評

系、所、學位學程成績均

達一等者，該學院學雜費

收費基準得依前項規定

調整。但學校應於本部核

准調整後，就該學院訂定

完善助學計畫，並報本部

備查。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大學評鑑辦法之修

正，大學、技專校院評

鑑結果改採認可制，並

為因應制度轉銜期間不

同評鑑結果呈現方式並

存之態樣，爰修正第二

項，於等第制評鑑成績

之後增列認可制評鑑結

果。 

第十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第十條  學校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

一、配合大學評鑑辦法之修

正，大學、技專校院評



表及第七條規定，並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擬訂學

雜費自主計畫，報本部核

定；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

整幅度上限得放寬為基

本調幅之二倍： 

一、一般大學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 

（一）最近一次大學校務

評鑑項目全數通

過，或大學校院校

務項目依大學評鑑

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經本部核准免

接受評鑑在有效期

限內。 

（二）最近一次大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評鑑項目全數通

過，或大學校院

院、系、所、學位

學程評鑑依大學評

鑑辦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

免接受評鑑在有效

期限內。 

二、技專校院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 

（一）最近一次技專校院

綜合評鑑行政類評

鑑成績均達一等或

通過，或技專校院

校務項目依大學評

鑑辦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

免接受評鑑在有效

期限內。 

（二）最近一次技專校院

表及第七條規定，並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擬訂學

雜費自主計畫，報本部核

定；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

整幅度上限得放寬為基

本調幅之二倍： 

一、一般大學符合下列各

目規定： 

（一）最近一次大學校務

評鑑校務項目均為

較佳。 

（二）接受大學系所評鑑

之學校，其受評

系、所、學位學程

均為通過；或尚未

接受大學系所評鑑

之學校，其校務評

鑑之專業領域均為

較佳項目。 

二、技專校院：最近一次

技專校院綜合評鑑

行政類日夜間部評

鑑成績均達一等，且

專業類評鑑之受評

系、所、學位學程評

鑑成績均達一等；其

係技術學院改名科

技大學者，應以改名

後之受評成績為依

據。 

前項學雜費自主計

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學雜費自主說明：說

明學雜費自主與學

校未來發展之相關

性，及學校運用學雜

費自主機制提升校

鑑結果改採認可制，並

為因應制度轉銜期間不

同評鑑結果呈現方式並

存之態樣，爰修正第一

項於等第制評鑑成績之

後增列認可制評鑑結

果。 

二、另為放寬學校得以調整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資

格，並配合大學評鑑辦

法第九條有關受評鑑學

校辦理完善且績效卓著

之定義及條件，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 

三、增列第二項，由現行第

一項第二款後段移列，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三

項，並將其序文所定「前

項」修正為「第一項」，

其餘未修正。 



綜合評鑑專業類評

鑑，其院、系、所、

學位學程評鑑成績

均達一等或通過，

或技專校院院、

系、所、學位學程

評鑑依大學評鑑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經本部核准免接

受評鑑在有效期限

內。 

技術學院改名科技

大學者，應以改名後之受

評成績為依據。 

第一項學雜費自主

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學雜費自主說明：說

明學雜費自主與學

校未來發展之相關

性，及學校運用學雜

費自主機制提升校

務推動與發展之規

劃。 

二、弱勢助學經費計畫：

提出學校整體助學

計畫（不包括本部補

助經費），說明學雜

費自主後加強及擴

大對弱勢學生照顧

之規劃，並應自訂查

核指標及目標值。 

三、財務運作計畫：提出

學 校 財務 管理 機

制，並說明學雜費自

主後之經費收支規

劃。 

四、辦學品質確保計畫：

務推動與發展之規

劃。 

二、弱勢助學經費計畫：

提出學校整體助學

計畫（不含本部補助

經費），說明學雜費

自主後加強及擴大

對弱勢學生照顧之

規劃，並應自訂查核

指標及目標值。 

三、財務運作計畫：提出

學 校 財務 管理 機

制，並說明學雜費自

主後之經費收支規

劃。 

四、辦學品質確保計畫：

明列學校目前教學

資源，並提出確保及

提昇辦學品質之實

施策略，且應自訂查

核指標及目標值。 



明列學校目前教學

資源，並提出確保及

提昇辦學品質之實

施策略，且應自訂查

核指標及目標值。 

第十六條  學校依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法及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辦法規定所招

收之學生，其學雜費收費

基準依各該辦法規定辦

理。 

第十六條  學校依外國學

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所

招收之學生，其學雜費收

費基準得由學校依其教

學成本另定之。 

以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

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中已定

有此類學生之收費基準，爰

修正明定渠等學生之學雜

費收費基準，另依前開二辦

法規定辦理。 

 


